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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REENTOW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關連交易
非全資附屬公司贖回永續資本證券

於2019年12月27日，綠城房產（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代表其全資附屬公司
綠城北方置地）、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各自與天津中交綠城訂立投
資合同，據此，天津中交綠城發行而綠城房產（代表綠城北方置地）、中交一
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各自認購永續資本證券。

於2021年7月2日，天津中交綠城就贖回全部永續資本證券向各認購方發出
贖回通知。

於本公告日期，中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持有 624,851,793股股份，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約25.05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中交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均為中交集團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故為
中交集團的聯繫人。天津中交綠城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且由中交一
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合計擁有30%以上權益。因此，天津中交綠城為中交
集團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該等贖回事項構成本公司的
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向綠城房產作出的贖回事項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0.1%，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向綠城房產作出的贖回事項為本公司的獲全面豁免
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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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向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作出的贖回事項總額的最高適用
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向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作出的贖
回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緒言

於2019年12月27日，綠城房產（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代表其全資附屬公司綠
城北方置地）、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各自與天津中交綠城訂立投資合
同，據此，天津中交綠城發行而綠城房產（代表綠城北方置地）、中交一航局城
投及中交京津冀各自認購永續資本證券。

於2021年7月2日，天津中交綠城就贖回全部永續資本證券向各認購方發出贖回
通知。

該等投資合同

除各認購方所認購的永續資本證券本金金額外，投資合同的條款相同。

日期： 2019年12月27日

訂約方： 各認購方各自與天津中交綠城訂立投資合同。

為免生疑問，投資合同並非互為條件。

本金總額： (1) 就中交一航局城投而言
人民幣670,486,362.00元

(2) 就中交京津冀而言
人民幣343,839,160.00元

(3) 就綠城房產而言
人民幣704,870,2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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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交綠城由綠城北方置地（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兩者均為中交集團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有41%、39%及20%的股權。認
購方按綠城北方置地、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於
天津中交綠城各自的持股比例認購永續資本證券本金
總額。

發行價： 證券本金總額的100%

分派： 認購方有權自支付首筆認購金額起按適用分派率收取
分派。天津中交綠城於每年12月26日支付分派（各為一個
「分派付款日」）。

分派率： 分派率根據天津中交綠城的淨利潤決定，以每年12月31
日作為節點計算當年的分派率：(i)若天津中交綠城虧
損，當年分派率為0%；(ii)若天津中交綠城盈利但淨利潤
率不超過5.5%，則當年分派率為天津中交綠城的淨利潤
率；及 (iii)若天津中交綠城盈利且淨利潤率超過5.5%，則
當年分派率為 5.5%。

自支付本金金額滿兩年後首日起，每個年度對分派率進
行一次調整（各為一個「調整日」），調整方法為該調整日
的前一日所適用的分派率加上期限調整分派率（即每年
1%，上限不超過3%）。

延期分派： 除非於原定分派付款日前十二個月內發生強制分派付
款事件，否則天津中交綠城可全權酌情選擇將原定於分
派付款日支付的分派全部或部分延期至下一個分派付
款日，且不受延期分派次數的限制，惟必須就此於原定
分派付款日前21個工作日向認購方發出書面通知或刊
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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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強制分派付款事件包括：(i)天津中交綠城向其股東
分紅；及 (ii)天津中交綠城減少註冊資本。

贖回： 投資合同項下發行及認購的證券為不設固定贖回日期的
永續資本證券。在向認購方發出不少於30個工作日的事
先通知後，天津中交綠城可選擇於任何分派付款日（各
為一個「贖回日期」）贖回全部或部分證券，贖回價格（「贖
回價格」）為相應證券的本金金額（每次贖回證券的本金
金額不得少於人民幣1,000,000元），另加於贖回日期的任
何應付分派（「應付分派」）。

永續資本證券的權利：根據永續資本證券的條款及條件，永續資本證券並無賦
予投票權，且不可轉換為天津中交綠城的股權。

認購永續資本證券將不會導致天津中交綠城的控制權
發生變動，亦不會對其董事會的組成產生任何影響。

贖回事項

於2021年7月2日，天津中交綠城向各認購方發出贖回通知，以贖回所有永續資
本證券。贖回價格及應付分派如下：

贖回價格： (1) 就中交一航局城投而言
人民幣670,486,362.00元

(2) 就中交京津冀而言
人民幣343,839,160.00元

(3) 就綠城房產而言
人民幣704,870,278.00元

贖回價格相等於永續資本證券的本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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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分派： (1) 就中交一航局城投而言
人民幣 55,315,124.87元

(2) 就中交京津冀而言
人民幣 28,366,730.70元

(3) 就綠城房產而言
人民幣 58,151,797.94元

分派率根據天津中交綠城的淨利潤決定。天津中交綠城錄得的淨利潤率超過
5.5%。因此，根據投資合同，分派率應為5.5%。所釐定應付分派如下：

永續資本證券的本金總額 x 5.5% x 1.5年（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全年度及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根據贖回通知，贖回事項將於不遲於2021年7月20日進行，屆時將向認購方支付
贖回價格，永續資本證券將予贖回以作註銷，應付分派將在2021年12月31日前
向認購方支付。

該等贖回事項由天津中交綠城的內部資源提供資金。永續資本證券的賬面價
值等於其本金金額。因此，贖回將不會導致本集團的任何收益或虧損。由於永
續資本證券 (i)不具有投票權，(ii)不可轉換為天津中交綠城的股權，及 (iii)不代
表在天津中交綠城的所有權，因此，除本金金額外，無歸屬於永續資本證券的
其他資產，除上述應付分派外，無歸屬於永續資本證券的其他淨利潤。天津中
交綠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年度經審計的稅後淨虧損為人民幣1,986,342元，2020
年12月31日年度經審計的稅後淨利潤為人民幣24,290,077元。天津中交綠城截至
2019年12月31日年度經審計的稅前淨虧損為人民幣2,648,456元，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年度經審計的稅前淨利潤為人民幣32,666,505元。贖回後，天津中交綠城仍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天津中交綠城是本公司為在天津開發物業而成立的附屬公司。其股東按比例
認購永續資本證券，為天津中交綠城提供開發及經營其業務所需的資金。由於
天津中交綠城淨利潤率超過5.5%，根據投資合同，天津中交綠城有責任向認購
方支付該等投資合同規定的最高分派率5.5%。由於天津中交綠城需要用永續
資本證券為開發及經營其業務提供資金的階段已過且已錄得利潤，經計及天
津中交綠城的業務營運、財務狀況及未來業務需求，董事會認為，天津中交綠
城進行贖回事項屬妥當之舉，可減少天津中交綠城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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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永續資本證券由天津中交綠城按比例向其股東發行，用於天津中
交綠城的物業開發業務（即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而該等贖回事項將根據投
資合同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該等投資合同的條款（包括贖回條款）屬公平合
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中交集團於該永續資本證券中擁有重大權益，且鑒於吴文德先生、耿忠強
先生、李駿先生及洪蕾女士與中交集團的關係，該等董事已就該等贖回事項的
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持有 624,851,793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約25.05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中交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交
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均為中交集團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故為中交集
團的聯繫人。天津中交綠城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且由中交一航局城投
及中交京津冀合計擁有30%以上權益。因此，天津中交綠城為中交集團的聯繫
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贖回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向綠城房產作出的贖回事項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0.1%，故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向綠城房產作出的贖回事項為本公司的獲全面豁免關連
交易。

由於有關向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作出的贖回事項總額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向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作出的贖回事
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其為中
國領先的物業發展商之一，在中國多個主要城市經營業務，主要從事優質物業
開發，以中國中高收入居民為主要目標客戶。

綠城房產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業
投資及開發。

綠城北方置地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
物業投資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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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交綠城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為於天津開發物業而成立的
非全資附屬公司。天津中交綠城由綠城北方置地（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交
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兩者均為中交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有41%、
39%及20%股權。

中交集團為於中國成立的國有獨資企業，並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
中國成立的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的控股股東。根據公開可得資料，中交
集團主要從事運輸基建的設計及建設、疏浚業及重型機械製造業務，並涵蓋以
下業務範疇：港口、碼頭、公路、橋樑、鐵路、隧道、土木工程設計和施工、基
建疏浚及填海疏浚、集裝箱起重機、海上重型機械、大型鋼結構及路面機械製
造，以及國際項目承包、進出口貿易服務。根據中交集團的資料，其為中國最
大的港口建設及設計公司、領先的公路及橋樑建設及設計公司、領先的鐵路建
設公司、中國及全球最大的疏浚公司（就疏浚容量而言）。

中交一航局城投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01800）的全資附屬
公司，且為中交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於中國成立，主要從事城市公用設
施投資及管理；房地產開發；銷售；停車場服務；房屋租賃；及土地整理。

中交京津冀投資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且為中交集
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於中國成立，主要從事交通基礎設施及城市綜合體的
投資開發、建設和營運等業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交京津冀」 指 中交京津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中交集團」 指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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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一航局城投」 指 中交一航局城市投資發展（天津）有限公司（前稱
中交一航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碼：03900），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
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綠城北方置地」 指 天津綠城北方置地有限公司

「綠城房產」 指 綠城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投資合同」 指 天津中交綠城與各認購方在2019年12月27日訂
立的投資合同，據此，天津中交綠城發行而認購
方認購永續資本證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永續資本證券」 指 根據投資合同發行的永續資本證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贖回事項」 指 根據投資合同贖回永續資本證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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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方」 指 綠城房產、中交一航局城投及中交京津冀

「天津中交綠城」 指 天津中交綠城城市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亞東

中國，杭州
2021年7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亞東先生、郭佳峰先生、吴文德先生、
耿忠強先生、李駿先生及洪蕾女士；非執行董事吳天海先生（周安橋先生為其
替任董事）、武亦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賈生華先生、許雲輝先生、邱東先
生及朱玉辰先生。

* 僅供識別


